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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欧阳婷
“开局一张图，内容全靠编”，近日，安徽合肥一女子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自己的订婚宴照片，

结果被网友谣传为会所技师。事后，当事人回应称，网络诽谤侮辱已对自己精神和生活造成了严
重影响，目前已经搜集证据报警，警方受案后正在调查处理中。事件一经发出，立刻就上了热搜。

如今的生活中，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，岳阳女孩小晴（化名）就遭遇了类似的情况，她发在
社交平台的一张照片被编造为“整容后嫁给了富二代”。事件发生后，小晴起诉至岳阳市岳阳楼
区人民法院，通过法律途径，为自己维权。

因几张照片，岳阳女孩被传“整容嫁给富二代”

岳阳市 21 岁女孩小晴是一

名大学生，同时也是一名博主，

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

生活随拍、心情心得和旅行体

验。但没想到，一张日常的自

拍分享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

烦恼。

2021 年 7 月，在�上��的在�上��的�上��的

同学在“知乎”平台上的一条问

题链接下看到了小晴的照片。

在“男生都比较喜欢长相好

看的女生吗？”以及“长得漂

亮真的很有优势吗？”��问��问

题下，一名平台��“�����下，一名平台��“�����

名）”添加了回答，称“三句话

让男人给我花了 18 ��”“���”“��”“�

男朋友都没有看出来我做了眼

鼻，还夸我天生丽质……”“没

人看出来我的漂亮是整的，就

这样我嫁给了富二代�”并配

上了相关照片。

小晴发现，回答所�的图片

都是从自己的社交平台的账号

上直接盗取的，她自己并不知

情，文章中的内容也是虚构。

随�，小晴�������，小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友，称赞��“���”整得��“���”整得整得

很自然，并询问对方是在哪里

做的整形。对方��自己是�对方��自己是�

过微信公众号到相关���构到相关���构相关���构

整的。小晴����到�微信。小晴����到�微信����到�微信微信

公众号及客服人员，对方称照

片中的小姐姐是自己的客�，

眼睛鼻子都是在这里做的。这里做的。做的。

愤怒的小晴��将自己得

知的情况告诉了妈妈，在妈妈

的帮助下，2021 年 12 月，小

晴将知乎和微信的�络服务商，

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和

深圳腾讯计算�系统有限公司

起诉至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

院，在法院的帮助下，获得了

实际侵权主体的信息。经岳阳

楼区人民法院调查：知乎��

“���”的注册手�号为虚

拟号码，其他信息不详；同时，

案件涉及的微信公众号的��

主体为一�疗�容工作室，运

营者为林����）。�）。）。

小晴认为��疗�容工作

室盗�其照片�于整形宣传的

行为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和名

誉权，随即，将对方起诉至法院，

并要求赔偿一�元。

图片被盗用后被捏造成整容逆袭故事

承办�案件的岳阳楼区人

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、法官李

钰婷告诉今日女报/凤�记者，

经过审理，法庭认为�案的案的案案

由应�为�络侵权责任纠纷。

在本案中，知乎��“�

��”盗�了小晴肖像，并以

第一人称名义捏造小晴整形及

让男朋友为其花费巨款等不实

信息，侵犯了小晴的肖像权和

名誉权。

小晴�过对“���”的

诱导查询到被告�容�构的微

信公众号，添加了微信客服人

员。从��容�构的微信客服

人员的回答中可以明确，涉案

�疗�容工作室盗�了小晴的晴的的

肖像，对其整形业务进行虚假

宣传的行为。

因此，法庭判定，��“�

��”、��疗�容工作室和

其运营者林�在盗�小晴肖像

捏造了不实信息，诱导�络�

�进行整形咨询等方面显然存

在利益输送链条，侵犯了小晴

的肖像权、名誉权等人格权益。

小晴作为在校大学生，知

乎上的不实发帖已被同学看到

并告知小晴，显然已经在小晴

的生活圈造�不良影响，且�

发帖内容关乎一名在校女大学

生的感情状况、容貌等声誉，

原告主张因此遭受的����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损害，法院同样予以认可。

法院判决医美工作室侵权

美容变“毁容”，应该怎样要求赔偿

最终，岳阳楼区人民法院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�信

息�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

案件适�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判决涉案

�疗�容工作室和其运营者林

�赔偿小晴��损害抚慰金和

合理维权费�共计8000元。

一审判决结果出来�，林

�不服，向岳阳市人民法院上

诉，二审法院经过审理，驳回

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李钰婷提醒，随着互联�、

自媒体等不断发展，肖像的制

作、使�、公开更加�遍，不

仅“名人”肖像权受法律保护，

每���人的肖像权同样受

法律保护。未�年人或者社会

经验不足的人群在社交平台

分享自己的生活时，要注意保

护自己的�人信息，不暴露自

己的隐私，慎�选择，适当分

享。�一遭遇到侵权，应及时

求助，运�法律的手段维护自

己的权利。

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有不少人想要通过医美，让自己的容貌变美的同时，也增加自己的自信。但这其中，有一部分消费者并没有达到自
己变美的目的，甚至有可能在美容的过程中，出现意外，导致 “毁容”。

面对一次失败的美容手术，消费者是否可以选择拿起法律武器维权，要求赔偿？湘潭市人民法院近期宣判的一个案例给出了答案。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通讯员 李灿

女子美容反而留下伤疤，
要求万元赔偿

2020 年，小朱��名）在

湘潭市雨湖区一�容院进行面

部�容项目时，面部不慎被仪

器烫伤，随�到湘潭市中心�

院住院治疗，10 天�出院。小

朱被诊断为颜面部热损伤、右

颌面部软组织水肿，右侧咬肌

间隙积液。

出院�，小朱的脸部依旧留

有明显的疤痕，她认为这�疤

痕不仅对自己的生活造�了影

响，同时造�自己��的��

痛苦，为此，小朱起诉到湘潭

市雨湖区人民法院，向�容院

要求赔偿��抚慰金 80000 元。

经过审判，雨湖区人民法院

一审判定，被告�容院经营者

张����）向原告小朱支付

��损害赔偿金 10000 元。

张�不服审判结果，向湘潭

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希

望撤销雨湖区人民法院的判决。

张�辩称，自己并没有造

�小朱的��损害，因为小朱

的伤情轻微，恢复良好，没有

造���的�果，也没有构�

伤残、对小朱的生活和工作造

�实际影响，不符合赔偿��

抚慰金的情形；且在小朱住院

期间，她也积极履行了赔偿责

任，主动赔礼道歉并配合了小

朱治疗的一切要求，支付了部

分�疗费以及其他费�共计

17657.36 元，承担了小朱在第

三方���构进行抗疤痕�容

服务的费�。张�同时认为，

即使小朱存在��损害，一审

判决认定的��抚慰金超过了

一般标准，自己前期支付给小

朱的费�也已经包含了��抚

慰金的部分，应当予以抵扣。

 

确定为身体权纠纷，
二审法院维持原判

经过审理，湘潭市中级人民

法院认为，本案的案由应确定

为身体权纠纷。本案争议的焦

点在于张�是否应支付小朱�

�损害赔偿金，以及金额如何

确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第一千零三条规定：“自

然人享有身体权。自然人的身

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。

任何组织或者�人不得侵害他

人的身体权。”第一千一百七�

九条规定：“侵害他人造�人身

损害的，应当赔偿�疗费、护

理费、交�费、营养费、住院

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

出的合理费�，以及因误工减

少的收入。造�残疾的，还应

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

金；造�死亡的，还应当赔偿

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。”第一千

一百八�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侵

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����

�损害的，被侵权人有权请求

��损害赔偿。”

本案中，小朱于 2020 年 9

月 8 日在张�经营的�容院进

行�容时，因�容院方操作失

误导致其面部不慎被仪器烫伤，

至二审审理时止，小朱面部仍

留有明显疤痕，对其生活造�

了一定影响，亦对其造�了较

为��的��痛苦，小朱有权

请求��损害赔偿。

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

认为，一审中认定的张�向小

朱支付��损害赔偿金 10000

元并无不当，张�认为不应赔

偿��损害赔偿金的上诉理由，

不予采纳。小朱受伤�，至今

为止将近�年期间，经历了住

院治疗、抗疤痕�容等过程，

根据上述法律规定，张�已支

付的费�系小朱治疗期间的�

疗费以及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

相应费�，未明显超出合理范

围，张�认为已支付的费�应

予抵扣的上诉理由，不予采纳。

因此，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

驳回张�的上诉请求，维持原

判，张�应向小朱支付��损

害赔偿 10000 元。

她起诉后法院怎么判

肖像权

名誉权


